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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農學會 函
地址：106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14號2樓

電話：(02)2363-6681

電子信箱：aat0612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(109)農學字第10901030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0103032A00_ATTCH2.pdf、0103032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本會自即日起受理109年各種獎學金申請，敬請惠予公告

並推薦人選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本（109）年度各種獎學金獎勵對象，請參照給獎對象一

覽表，每人申請以一種獎學金為限，超過者，恕不受理。

二、除一覽表所列獎勵對象外，申請人同時須具備本會各種獎學

金獎金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之各項條件：

（一）農業相關系所之大學部3年級（含）以上和研究所(碩士班

及博士班)2年級（含）以上學生、五年制專科學校五年級學生。

（二）學業成績主修科平均在80分以上者(應檢具「上一學年度」

之上下學期成績單）。

（三）在校操行成績80分以上或無懲處紀錄者（需提供證明文

件）。

三、申請人請至本會網站（http://www.aat.org.tw，首頁\各種

獎項\獎項申請;或http://goo.gl/Us61tf）填寫資料，列印附件

檔案(推薦/申請表)，經申請人及推薦單位簽章後，將推薦/申請

表、成績單及操行證明等資料，於本年10月20日前（郵寄以郵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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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憑），寄至臺北市大安區(10648)溫州街14號2樓，台灣農學會

收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四、檢送本會各種獎學金獎金管理辦法及給獎對象一覽表各乙

份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、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、國立嘉義

大學農學院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、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、中國文化

大學農學院、東海大學農學院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、國立中山大學海

洋科學學院、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、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、朝

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、國立臺東專科學校、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

系

副本：

51



  

社團法人台灣農學會 

109 年度各種獎學金獎勵對象及名額一覽表 

獎 學 金 名 稱 名 額 每名獎金金額 獎 勵 對 象

盧守耕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作物育種 

汪厥明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生物統計 

陳烱崧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農業各科系 

徐國屏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農業各科系 

楊守珍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
主修有關化學、化工、農化、生化、病蟲

害等 

林燦隆先生 研究生 2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生物統計 

陳  成先生 研究生 1 名 每名 1 萬元 主修作物遺傳育種學 

蔡新聲先生 研究生 2 名 每名 2 萬元 
主修農藝作物、遺傳及育種學（臺灣大學

農藝所 1 名、中興大學農藝所 1 名） 

磯永吉先生 大專生 1 名 每名 8 千元 農業各科系 

萬茲先先生 大專生 1 名 每名 8 千元 農藝相關科系 

余玉賢先生 大專生 4 名 每名 1 萬元 農業各科系 

李守藩先生 大專生 1 名 每名 8 千元 森林相關科系 

湯文通先生 大專生 1 名 每名 8 千元 作物育種相關科系 

蔡新聲先生 大專生 4 名 每名 1 萬元 

農藝作物、遺傳及育種學 2 名（臺灣大學

農藝系 1 名、中興大學農藝系 1 名）、朝

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系1名及中國醫藥大

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系 1 名 

合計 
研究生 10 名 

大專生 12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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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農學會各種獎學金獎金管理辦法 
 

 

 

 

 

第一條：台灣農學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接受捐贈獎學金及獎金之管理，

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二條：本會各種獎學金之管理，除捐贈人或其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

外，由本會理事會推選委員五人至七人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

任委員組織台灣農學會各種獎學金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

委員會）負責辦理。 

  前項由理事會推選之委員每三年改選一次，連選得連任。 

第三條：本會各種獎學金獎金之基金，由本會保管，設立帳戶存放孳

息；並由本會會計於本委員會每年開會時報告各項基金及孳

息數額。 

第四條：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 

       （一）獎學金之管理運用。 

       （二）獎學金獎金名額之核定。 

       （三）獎學金獎金申請人之審查及向本會理事會推薦。 

第五條：本會獎學金及獎金之名稱及給獎對象參照各獎學金及獎金捐

贈人或其代表之意願定之。     

第六條：本會獎學金之給獎以捐贈人或其代表所指定學科為對象，並

以農業相關系所之大學部三年級（含）以上和研究所二年級

（含）以上學生、五年制專科學校五年級學生及高級職業學

校（農科）二年級以上之學生，前一學年具有下列各項條件

者為遴選標準。 

(一) 學業成績主修科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。 

(二）在校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或無懲處紀錄者。 

獎學金捐贈人對遴選標準有指定條件者，從其指定條件。 

 

民國 65 年 8 月 31 日第八次常務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86 年 9 月 2 日本會各種獎學金獎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經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91 年 10 月 23 日本會第三十三屆第七次全體理事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97 年 8 月 29 日本會各種獎學金獎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

民國 105 年 9 月 8 日本會各種獎學金獎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：並經 105 年 10 月 24 日
本會第 40 屆第 7 次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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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：本會農學研究獎金之給獎標準如下：  

       （一）獎勵對農業學術方面有優越著作及成就或重要發現發

明者。 

       （二）獎勵完成卓越之研究其結果對農業生產有具體之貢獻

者。  

研究獎金捐贈人對遴選標準有指定條件者，從其指定條件。 

第八條：本會各項獎學金，每年給獎名額及金額視利息收入數額由本

委員會擬定報理事會核定之。本會農學研究獎金之名額及金

額視該項基金孳息所得由本委員會核定之。 

第九條：本會獎學金之申請，由各農學院校於學年上學期開學後接到

本會通知一個月內選送，並填具推薦書（附格式）學業證明

書等件送本委員會審辦，證件不合或逾時不予受理。 

        本會農學研究獎金由國內學術機關團體提名推薦於每年八

月至十月間按照規定格式，填具提名表連同研究項目發明著

作文件暨候選人學經歷及半身二寸照片二張送本委員會審

辦。 

第十條：經審核合格理事會通過之受獎學生其應頒之獎學金，由本會

發給之。 

        經本委員會審核、理事會通過之農學研究受獎人應領獎金，

由本會發給之，並由受獎人出具收據送（寄）回本會備查。 

第十一條：領受本會獎學金之大專生以上學生應加入本會會員，免入

會費，但需繳納常年會費。 

領受本會農學研究獎金者以本會會員為原則。 

第十二條：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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